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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繁荣，民间借贷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套路贷”问题也随之产生。随着规范国家

金融市场秩序和扫黑除恶行动的展开，司法实践中对“套路贷”的认定有过度扩大化的趋势。司法人员

需要通过高利贷“套路”与“套路贷”的“套路”辨别，把握好民间借贷、高利贷与“套路贷”的刑民

分界，将高利贷与“套路贷”做出良好区分，避免影响正常的民间金融活动。 
 
关键词 

套路贷，高利贷，刑民分界，诈骗罪 

 
 

The Criminal and Civilian Boundary Issues 
i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Usury and  
“Routine Loan” 

Jianzhuo Wei, Ankang Hu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May 22nd, 2021; accepted: Jun. 24th, 2021; published: Jul. 1st, 2021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financial market has prospered, and private lending forms have be-
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and problems such as “routine loan” have also emerg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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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ulation of the 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order and the launching of national crackdown on 
gang crim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routine loan” in judicial practice tends to be over-expanded. 
Judicial personnel need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routine” and “routine loan” in usury, grasp the 
criminal and civilian boundary among private lending, usury and “routine loan”, making an ela-
borate distinction between usury and “routine loan” to avoid affecting normal private financial ac-
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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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套路贷”发源于民间的高利贷，早在 2001 年民间借贷市场就存在以“套路贷”的形式进行的犯罪

活动。经济学上认为，金融市场的二元主义是催生“套路贷”发生的重要原因[1]。“套路贷”的社会危

害性极大，渗透范围之广，无论在社会还是校园之中都有它的身影。有人长期被暴力、“软暴力”催收，

受到精神压迫，被逼得家破人亡、跳楼自杀，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套路贷”侵犯公民的人身

和财产权利，危害金融管理秩序，必须动用刑法进行规制。由于此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司法机关在初

期对此认识存在误差与不足，未能敏锐发觉到这一行为，容易与高利贷相混淆，此类案件经常会被当成

“民间借贷纠纷”处理[2]。随着认知的深入，司法机关不断在掌握“套路贷”犯罪的方法、手段及其特

征，不能发现“套路贷”的时代已经过去，伴随着的是对“套路贷”的过度认定。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

认为只要有套路就是诈骗，构成“套路贷”，应以诈骗罪处罚[3]。只要有“砍头息”、“保证金”、“借

新还旧”、不动产及动产抵押等行为就认定为恶意垒高借款金额，没有将民间借贷与“套路贷”进行良

好区分。将“套路贷”认定扩大化，影响了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不利于保障国民的自由。 
“刑民交叉”指的是一个行为处于刑事和民事的分界点上，是构成犯罪还是只用承担民事责任难以

被处断的情形[4]。“套路贷”案件中披的是民间借贷的外衣，行的是犯罪之实。而“套路贷”的手段中

又有许多与民间借贷传统的手段相似，例如“息转本”、“保证金”、“砍头息”、“转单平账”等手

段。民间借贷中，物品抵押、“砍头息”这类手段在部分地区是存在惯例的，这些惯例又与“套路贷”

的犯罪手段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借款方若是违约，面临较高的本息需要支付时，可能就会宣称遭受

“套路贷”，意图避免高额违约费用。此类手段在公安机关看来可能就会涉及诈骗，从而将民间借贷错

误认定为“套路贷”。正确把握民间借贷和“套路贷”十分重要，“套路贷”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固然极

大，但若是过度认定“套路贷”，不仅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对民间金融借贷市场的冲击和国民正常行

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司法机关需要正确的区分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款与“套路贷”的刑民

分界处。 

2. “套路贷”的法律属性 

“套路贷”一词在现阶段并不是一个正规的法律术语，也不属于刑法上规定的某一种罪名，而是一

系列犯罪行为的集合。现存的罪名中没有一个能够很好地概括此类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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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出现对罪名不同的认定。在犯罪手段上，有“砍头息”、“保证金”和过高的利率加上有暴力或“软

暴力”催收的行为很容易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恶意进行“虚增”、“垒高”债

务，从而得出“套路贷”的结论。虽然这可能只是普通违法的民间高利借贷行为。“套路贷”案件复杂

就复杂在放贷人主观内心不同，借款人的认知差异可能就会是罪与非罪的界限。 
在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前，浙江省就发布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浙江

意见》)，上海市发布了《关于本市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工作意见》(以下简称《上海意见》)。《浙

江意见》和《上海意见》中对“套路贷”的手段和性质做出了一系列认定，但是仍未对“套路贷”究竟

是什么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尽管有学者提出对于“套路贷”不需要专门的定义，担心“套路贷”成为一

个刑法概念，认为只要根据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进行定罪量刑即可[3]。笔者认为对“套路贷”下定义是

极其有必要的，“套路贷”的概念不会取代犯罪构成，“套路贷”只是一种犯罪形式，对“套路贷”进

行更加精准的定义有助于促进各地司法机关对“套路贷”的了解，对于认定“套路贷”案件时，“套路

贷”的定义对犯罪构成存在积极的辅助作用。《指导意见》对“套路贷”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定义，即为：

“套路贷”，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

“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

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

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民间借贷中的高利借贷行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高利贷认定标准问题的函》中认为“借

贷利率高于法律允许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 3 倍的为高利借贷行为。”有学者认为

在经济刑法领域，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逐渐在模糊，变得不清晰[5]。有些不合法的

行为，可能只是违反民商法领域或者行政法领域，未必就会违反刑法。而民间的高利借贷行为则会很明

显的触及到这个问题，根据《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年利率超过百分

之三十六且为职业放贷人的可能会构成非法经营罪，并非所有的高利贷都不构成犯罪。根据此意见可以

看出高利贷的罪与非罪之间存在差别。在此，笔者认为需要将高利贷内部间也要进行区分，以便正确的

处理高利贷之间、高利贷与“套路贷”之间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高利贷主

要是以放贷为常业的职业放贷人或机构以盈利为目的、未经国家批准，面向不特定人群放贷并通过不当

手段索债进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放贷活动；不构成犯罪的民间高利借贷则是放贷人面向亲戚朋友等相

对特定的人群，虽然具有一定的盈利目的，但不以放贷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不具有扰乱市场秩序的民

间高利借贷活动。 

3. 高利贷与“套路贷”的刑民分界 

通过先前的阐述，高利贷和“套路贷”的定义有所不同。根据《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将是否为职业放贷人作为高利贷入罪的一个重要标准。《民法典》第 680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现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认为

高利贷扰乱了金融秩序，设置了高利贷犯罪。美国联邦政府《反欺诈腐败组织法案》认为无论是金融机

构还是民间个人借贷，利息超过联邦机构的两倍就会构成“放高利贷罪”，中国香港地区也认为放贷年

利率超过 60%构成犯罪[6]。中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了“重利罪”，乘他人急迫、轻率、无经验或难以求

助之处境，贷以金钱或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将会被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重利包括手续费、保管费、违约金及其他与借贷相关的费用。中国大陆刑法

对此没有一个专门的规定，仅仅是通过司法解释将部分高利贷行为进行入罪，这就会产生刑民分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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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商法领域先前有相关法律规定年利率 36%以上不予保护，但是超出的部分仍处于灰色地带，而在 2020
年修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大幅

降低，一是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从 24%降至四倍 LPR (一年期)；二是不再设类似 2015 年此规

定中年利率 24%~36%之间自然债务的灰色地带。超额利息虽然在法律上得不到支持，但放贷人仍有可能

通过不正当的私力救济取得财产。倘若不属于职业放贷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的索债行为对社会和金融市

场的也具有一定的危害行为，对此有学者提出需要将不当手段与严重高利作为发放高利贷获取高利行为

的入罪的条件[7]。 
“套路贷”中一定会有“套路”，但是“套路”并不仅仅存在“套路贷”上，高利贷中也会有“套

路”的存在。但现阶段很多地方司法机关看到“套路”+高利就认定为“套路贷”。“套路贷”中的手段

许多源于民间借贷甚至是合法的金融机构也会采用。手段虽是形似但并非与“套路贷”无法区分。首先

需要从宏观上把握，抓住“套路贷”的本质。再从具体的手段进行分析，避免对套路贷的过度认定。 

3.1. 主观目的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分。“套路贷”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意图

为是被害人的自有财产，高利贷的目的是为了到期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觊觎的是

被借款人高额的利息。非法占有在民法领域的概念和刑法领域有着不同的含义。“非法占有”的概念源

于民法，也称无权占有，是非法占有人对物不具有合法的法律关系基于占有的意思进行实际控制的事实。

民法领域“非法占有”分为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是对一个行为的客观描述而不过分探究非法占有人的

主观内心。民法对“非法占有”的行为并不保护，会使非法占有人返还原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恶

意占有与刑法上的“非法占有”具有相似性，刑法需要作为最后手段进行法律上的行为规制，所以刑法

上的“非法占有”相较于民法领域认定更为严格。刑法要探究非法占有人的主观内心是否有占有的故意，

司法实践中需要通过行为进行分析，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进行综合判断。“砍头息”、“保证金”、

“息转本”是“套路贷”常用的手法，但是不能通过判断有无高利贷中的手法而推导出是否属于“套路

贷”[8]。需要结合是否有恶意制造违约、垒高欠款金额，进行综合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的故意。“套

路贷”的一系列“套路”都是围绕非法侵占他人财物而展开的，如缺少非法占有的目的，无论“套路”

多么类似，客观上采取何种手段，都不会构成侵犯财产类犯罪[9]。 

3.2. 高利贷之“套路”与“套路贷”之“套路”辨别 

高利贷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借款人在无力偿还款项时向法院主张“套路贷”，理由往往有“砍

头息”、“息转本”等行为，此类行为在“套路贷”中属于犯罪的手段，但在民间借贷中可能只是不被

保护并不违法或处于灰色领域，属于刑民交界点上，司法机关在面临这类问题时需要仔细审查，避免误

伤正常的借贷行为。 

3.2.1. “砍头息”与“保证金” 
“砍头息”也称“坐地抽”，是指放贷时先从本金里扣除一部分钱作为利息，导致借款人实际借到

的金额少于借款协议签订金额。如借款 100 万，时间为一年，年利率 20%，那么放贷人可能会拿 20 万的

利息，仅仅给借款人 80 万，但签订借款协议时还是 100 万的借款金额，到期按 100 万还本付息。“保证

金”是指放贷时需要借款人额外支付一定的金钱作为还款的保证，在还款结束后退还或者本身作为还款

的一部分。“砍头息”和“保证金”长时间以来存在于民间借贷中，是用于规避借款风险的一种方式。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仅将实际出借的金额作为认定为本金，在民法上

对“砍头息”的法律行为不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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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砍头息”与“保证金”是否属于“套路贷”中的套路要把握主观上“知情自愿原则”。在《指

导意见》下发后，很多地方司法机关因为借款行为中有“砍头息”和“保证金”而认定套路、引诱、逼

迫他人垒高债务，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套路贷”。而“砍头息”和“保证金”是属于“套路贷”中

的“套路”还是高利贷中的“行规”不能单纯根据是否有这一行为来判断，需要看当事人是否自愿且知

情。司法机关容易将“砍头息”认定为套路贷的一个原因便是利率越高，法定计算方式和“砍头息”计

算方式的收益相差就越高，很容易被认定为恶意垒高债务[10]。法院判例中也支持了民间借贷中的“砍头

息”和“套路贷”不必然挂钩。1 
“套路贷”中“砍头息”和“保证金”的做法与普通的高利贷具有一定区别，“套路贷”在借款初

期通常会隐瞒需要“砍头息”的事实，在签订借款协议之后放款的阶段才会告诉受害人，并以“服务费”、

“保证金”等名头收取不合理的“砍头息”。所以在收取“砍头息”、“保证金”时，“套路贷”人员

通常会以欺诈或隐瞒事实的方式进行，进行“马后炮”，使被害人在威逼利诱下被迫同意。行为人明知

此行为会对借贷人的财产利益造成损失，而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应当认为恶意垒高债务。司法机关在

对“砍头息”、“保证金”这一行为的认定时，不能单纯看债务垒高的客观行为，还要结合放贷人的主

观是否使借款人明知并自愿同意，存不存在胁迫、欺诈的情况，通过“知情自愿原则”综合判断。 

3.2.2. “息转本”、“阴阳合同”和制造银行资金流水 
“息转本”指的是借款人违约之后，本息累计到一定程度时，使借款人将利息单独签订一份借款协

议，作为此借款协议的本金进行计算。“阴阳合同”指放贷人和借款人签订两份本金、利率不一样的合

同。制造银行资金流水是指通过巧立名目的方式扣除了借款人实际借到的本金，但是放贷人通过银行流

水的方式制造全额借款本金的证据。“息转本”也是长久以来存在于民间借贷市场的做法，我国法律对

此并未禁止甚至一定程度上保护。2020 年修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二十八条认为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

利率没有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

借款本金。 
区分此类行为属于是否属于“套路贷”中的套路要把握“综合手段原则”。“息转本”作为法律上

有限保护的一个行为，不会单独地认定为“套路贷”，但是“息转本”若是和“阴阳合同”、制造银行

资金流水的手段结合起来，就显现出“套路贷”的一些特征了，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之嫌。“套路贷”需

要通过一系列的套路实现，单一的行为不能称之为套路，而“综合手段原则”对于把握“套路贷”有积

极意义，通过手段的单一和多样性可以一定程度上区分出借人的主观目的。尽管有学者认为高利贷的利

率一般都超过 24%，“息转本”后制造银行资金流水是为了防止借款人在法律上进行否认[11]。虽然存

在这种可能，但此类行为不符合一般人的常识，超出了民间借贷的手段，存在“套路贷”嫌疑，需要把

握“综合手段原则”进一步审查。 

3.2.3. “转单平账”、“以贷还贷”与“借新还旧” 
“转单平账”、“以贷还贷”是借款人无法还清本金及高额利息时，通过其他借款平台，再次签订

借款合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后借款还前借款，也就是平账。“借新还旧”是指在债务快要到期时，

用新的借款偿还旧的借款。这三个概念在定义上相差不大，在涉及“套路贷”和高利贷区分时基本上可

以通用。 
区分此类行为属于是否属于“套路贷”中的套路要把握“利益输送原则”而不适用“知情自愿原则”。

“转单平账”、“以贷还贷”与“借新还旧”本身不具有违法性，许多公司、企业甚至银行等金融机构

 

 

1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 01 民终 1193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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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进行此类操作。司法机关在认定时一般会看放贷人对借款人是否具有诱导或者是强迫，若具有诱导

或胁迫就很容易认定成“套路贷”中的“转单平账”、“以贷还贷”。但是有胁迫和诱导就是“套路贷”

中的恶意垒高债务吗？未必，借款人主动地进行“转单平账”、“以贷还贷”、“借新还旧”操作的话

基本上不会认定为放贷人恶意垒高债务。放贷人进行威胁和诱导可能只是为了尽快收回自己的这批贷款，

减少不确定因素，将风险转嫁到其他借贷公司上去，不必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单纯的胁迫

和诱导借款人“转单平账”、“以贷还贷”与“借新还旧”不一定会得出恶意垒高债务，在此环节不适

用于判断“砍头息”中是否存在“套路贷”的“知情自愿原则”，不能仅看放贷人主观上有没有进行胁

迫、诱导，需要在客观上看放贷人是否有具体推荐公司，若有具体推荐公司，先放贷公司和后放贷公司

是否具有牵连性，两者之间有无利益输送等关系。无利益输送、无关联关系下尽管放贷人采取了诱导、

胁迫等手段，不能轻易地认定为“套路贷”中的恶意垒高借款金额。 

4. 处理涉“套路贷”刑民争议案件应坚持的理念与原则 

4.1. 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民间借贷市场对我国金融市场有重要意义“国家只不过是为了国民而存在的机构，是为了增进国民

的福利才存在的”[12]。刑法对“套路贷”等犯罪的打击，根本上是为了保护国民免受侵害。刑法的谦抑

性原则是指社会上的法益只有其他法律、法规不足以保护时，刑法才可以作为补充性制度而出现。刑法

的谦抑性要求刑法作为最后的手段而出现，不能轻易动用。 
显而易见，“套路贷”对法益的侵害已经到了需要刑法进行保护的范畴内了，但是过度地认定“套

路贷”则会违反刑法的谦抑性。涉及刑民交叉问题时，司法机关需要谨慎判断，若轻易地认定犯罪，不

利于保护国民预测可能性，造成正常的民间借贷逐渐萎缩[13]。公安部将“套路贷”纳入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中的具体措施，使得近些年在稳定金融市场和扫黑除恶的背景下对“套路贷”有过度认定的趋势，影

响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据对现存的涉及“套路贷”案件文书检索，有四成“套路贷”案件同时涉黑，

但是其中并不是都符合对“套路贷”的认定，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进行类推入罪的嫌疑。对涉黑案

件进行整治活动不能减少“套路贷”对犯罪构成的要求。民间借贷中上述如“砍头息”等传统做法许多

不受法律保护甚至是非法的行为，但是其行为的违法可能也只是一般违法，而不能上升到犯罪。 
司法机关需要明确的是，“套路贷”既不是一个刑法概念，也不是刑法中某些罪名的犯罪构成，现

阶段也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而出现，它只是一个一系列犯罪行为的集合。不能单纯的从“套路贷”

层面进行认定，无论是什么行为都需要完备的犯罪构成才能称之为犯罪，对“套路贷”的认定需要从“套

路贷”和犯罪构成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若犯罪构成完备，但不符合“套路贷”的含义，那就以刑法中其

所犯的罪进行处罚，如果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哪怕再符合“套路贷”的含义也不能认定为犯罪。

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司法机关对“套路贷”和高利贷做出良好区分，对于不符合犯罪构成的案件不能因为

与“套路贷”类似而进行入罪，不能因为与“涉黑涉恶”案件有关就降低对“套路贷”的要求，进而过

度认定“套路贷”。司法机关需要达到打击“套路贷”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民间借贷

市场的有机统一。 

4.2. 司法机关综合判断 

“法律的具体规定内容，本质上既有相当的一般概括性，则又不得不有相当的抽象性，相当的非具

体性。而法律的具体内容，在本质上，就除了以某种抽象的概括的表现方法之外，没有把它直接表现出

来的方法。”[14]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学家也认为对于法学的知识不是通过事先理性的设计习得而是从经验

和习惯习得[15]。《指导意见》虽然对“套路贷”的认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套路贷”犯罪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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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成不变，其手段也在推陈出新，“刑法必须能对处于刑法体系内部的社会生活进行调控，同时又必

须回应社会现实的变迁对刑法系统所形成的挑战，以在确保法安全的同时实现权利保障。”[16]《指导意

见》对于“套路贷”只是进行了部分列举，明确了基本原则，司法机关在对待《指导意见》时不能奉为

圭臬，一成不变地照搬照抄，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根据一线办案人员的经验进行综合认定。执法人员需

要对法律做出实质理解，不能机械适用[17]。如今“套路贷”人员在手段上进行改良，完善其自身经营资

质，在对外宣传上真真假假，增加司法机关的判断难度，更需要司法机关人员在《指导意见》的基础上

对手段、目的进行综合判定，既不能无法识别“套路贷”的新颖手段，也不能过度判断。 

5. 结语 

“套路贷”的手段虽与民间借贷相似，但若综合分析其运用手段的客观表现与主观目的，“套路贷”

与民间借贷的不同还是可以抽丝剥茧寻出，刑法需要有限介入公民生活，正确认定“套路贷”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司法机关需要把握刑法的基本原则，结合案件具体实际进行全

面、客观不失偏颇地判断。简而言之，“套路贷”的认定不应该根据行为人某一具体行为进行认定，而

应该全面、综合进行判断，既要做到探究主观世界，又要探究其客观行为，做到主客观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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